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》亦
明確表述，經營者採取自動展期、自動續費等方式
提 供 服 務 的，應 當 在 消 費 者 接 受 服 務 前 和 自 動 展
期、自動續費等日期前，以顯著方式提請消費者注
意。消費者有權知悉所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的真實
情況。換言之，對有關服務進行自動扣費時，應當要
在用戶充分知情的基礎上授權扣費，否則就有可能
侵犯了消費者對所接受服務的知情權，違背市場公
平交易原則，違反者有可能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，
並按法律、法規的規定執行倘有的其他法律責任。

 澳門：澳門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第11條規定了
消費者享有“取得資訊權利”，例如在本案例中，經
營者應適時以清楚、準確及易明的方式向消費者提
供“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及計量單位”，“價金的支付
方式”以及“如屬自動續期的合同，其單方終止或不
續期的條件，以及相關的後果”這些涉及交易的資
訊。若違反可被科處澳門元二千元至一萬元罰款。
小編提醒，關於服務自動扣費或續期，商家有責任
和義務清晰標明相關條款，並明確告知消費者；而
消 費 者 在 付 款 時，亦 要 仔 細 閱 讀 A P P 內 的 續 期 條
款，清楚自動扣費日期和金額，做到心中有數，以免
因草率決定而蒙受不必要的損失。  KL  

【案例】
 全仔在商場行街，見到某本地APP正在線下推
廣“只需1蚊成為該購物APP的會員，就能在一個月
內以優惠價購買APP內出售的商品”的活動，認為
十分吸引，於是現場即時下載APP並付費，結果一
個 月 過 後 該 A P P 自 動 續 期 一 個 月，且 直 接 扣 費 9 9
元，而且並沒有短訊提醒。全仔再看看APP內的退
訂說明條款，那是非常小的一行白底灰字。他回憶
起當時的情況，現場人員在介紹時根本沒有提到有
自動續期或一個月後的扣費金額的資訊，宣傳單張
也沒有顯眼的提醒字句，自己完全“唔為意”，結果
糊里糊塗就被扣了錢。他感到十分無言，於是向當
地消保組織尋求幫助。

【以案說法】
 內地：不少APP往往會在付費會員制中，增加
一 個“自 動 續 費”的 選 項，新 用 戶 甚 至 有 首 月 價 格
優 惠，之 後 每 個 月 的 會 員 費 就 會 以 免 密 支 付 的 方
式直接扣費。自動續費的關閉設置也十分隱蔽，消
費者一不小心就會中招，要特別注意。在上述案例
中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第8條規
定：“消 費 者 享 有 知 悉 其 購 買、使 用 的 商 品 或 者 接
受的 服 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。”而今年7 月生效的 

	 隨着大灣區和深合區消費環境融合，不少消費者會選擇跨域消費。《澳門
消費》編採組全面整理和比較澳門和內地“消保法”在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的
異同之處，並緊扣生活中常見熱點問題，通過以案說法，使消費者更易掌握兩
地消費者維權的基本法律知識，提升自我保護能力。今期《澳門消費》同讀者
介紹兩地“消保法”中，消費者的取得資訊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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